
法学院实验室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根据学院专业教学与学科发展的目标和要求，

为提高学院学生的实践实训能力，规范和完善实验室的管理

工作，使其逐步发展成为学院实践性教学以及科研项目开发

的重要平台，现根据西北师范大学关于实验室建设发展的整

体规划和要求，结合我院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实验室的主要任务是认真贯彻执行国家的教育

方针，保证完成实验教学任务，不断提高实验教学质量，培

养学生实践技能和科学实验能力，积极开展科研项目开发工

作，努力提高科学研究水平，为实践性教学服务。

第三条 实验室的建设，应在学院教学委员会的指导下，

从实际出发，统筹规划，合理设置，努力做到实验场地、设

备、技术队伍与科学管理协调发展，努力提高投资效益。

第二章 实验室的任务

第五条 实验室应根据每学期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的有

关规定，分别承担相关课程的实验教学任务。

第六条 实验室应严格执行实验室工作的各项规章制度，

加强对实验室的管理和对实验室人员的培训，以提高工作水

平。

第七条 实验室应积极深入开展科学研究工作，为全院

教职工的科研工作创造平台和支持条件，以科研项目推动学



院学科建设，提高我院办学水平。

第三章 实验室的建设

第八条 实验室的建设应以我院专业建设、学科建设、

教学计划和科研项目为依据，统筹规划，全面安排，有计划、

有步骤、有重点地进行。

第九条 实验室的建设应按计划进行，合理分配和使用

学校划拨的实验室建设经费。

第四章 实验教学管理

第十条 为了充分调动实验课程教师和实验室人员的积

极性，搞好实践性教学工作，具体要求如下：

（一） 实验人员须对所管理的实验室设备进行日常维

修、维护及保养，以保证较高的设备完好率。

（二）实验任课教师应在上课前到实验室办公室填写实

验室使用登记表。

（三）实验室上课期间，实验室人员应经常性地观察设

备运行、学生操作规范等情况，有责任与实验教师一起共同

督促学生遵守实验室的各种规章制度，随时解决出现的各类

问题。下课后，实验任课教师应要求学生清理实验室和设备，

如设备有坏损应及时通知实验室人员。

（四）设备使用过程中出现异常或故障时，实验任课教

师应如实填写实验日志并及时通知实验室人员，以便尽快地

排除故障。如遇故障不能立即排除，实验室人员必须作好记

录，联系相关厂家，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恢复设备并作好维



修记录。

（五）实验室的临时借用应在学院综合办公室登记。

（六）每学期结束时，实验室使用登记表留学院办公室

装订存档。

第五章 实验室安全制度

第十一条 实验室的安全有序管理是实验工作正常进行

的基本保证。凡进入实验室工作、学习的教师与学生，必须

遵守实验室安全制度，具体要求如下：

（一）室内应保持整洁、安静、严肃、严禁吸烟,未经

领导批准不得带无关人员进入实验室。

（二）首次进入实验室的实验人员，应接受实验室安全

教育。

（三）实验室应配备相应种类和数量的消防器材和设施，

使其保持良好的备用状态，发现短缺或失效应立即报告保卫

部门，予以补充或更换。教师与学生应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

会使用所配备的消防器材和消防设施，能根据不同原因引发

的火情采取相应的灭火措施。

（四）实验室内所有仪器要执行安全管理负责制。做好

防火、防爆、防尘、防腐蚀和防盗工作。

（五）实验室必须做到门窗完好严实，门锁有效。任何

人不得私配实验室钥匙。未经领导批准，实验室钥匙不得转

交他人，坚持“人离电断”、“人走门（窗）锁”。

（六）严禁火种进入实验室，不准在机房内吸烟，发现



安全隐问题及时报告。

（七）管理人员每周作一次机器巡检，清理鼠标、键盘

等易坏部件，排除安全隐患。

第十二条 为进一步加强实验室安全管理,及时发现和

排除实验室安全隐患,维护好教学科研安全秩序,学院成立

实验室安全工作领导小组，建立院系实验室安全责任体系，

对实验室开展安全检查。

（一）实验室安全检查主要内容为治安安全隐患、漏洞

及用电等存在的不安全因素，切实做好以防火、防爆、防盗

为主的安全检查工作。

（二）学院层面开展定期检查，每月不少于一次，并结

合寒暑假及重大节日每季进行一次大检查，所有检查材料定

期存档。

（三）检查情况和整改措施应有详细记录。

第六章 附则

（一）本办法由学院教学委员会负责解释和修订。

（二）本办法自 2016 年 9 月 1 日起实施。


